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６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１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刊载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现将分红派

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１

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１０

兼松纤维株式会社

３ ０８＊＊＊＊＊２１１

株式会社日阪制作所

４ ０８＊＊＊＊＊２１２

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２９４

上海约利商贸有限公司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

１９１８

号

咨询联系人：凌云 王传雄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３７３３００００－１１３０／１１３２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５７３８１９１０

六、备查文件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４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实际控制人减持情况

１

、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吴天星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１１－２２ １３．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５－１８ １２．０９ ５５０．００ ２．６８％

其它方式

合 计

－ － ６５０．００ ３．１６％

２

、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吴天星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６５０．００ ２２．６３％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６２．５０ ５．６６％ ５８７．５０ ２．８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８７．５０ １６．９７％ ３４１２．５０ １６．６０％

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业务指引》 等规定， 在本年第一个交易日吴天星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２５％

解除锁

定，故本年度其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

７５

万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吴天星先生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２

、吴天星先生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情况。

３

、吴天星先生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４

、 本次减持后， 吴天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４０００．０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９．４６％

，其仍旧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

５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０７

武钢债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０５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武钢集团办公大

楼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到会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王振有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下列议题：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邓崎琳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王振有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二、《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

１

、张龙平先生、彭辰先生、张吉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独立

董事张龙平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

２

、肖微先生、邓崎琳先生、王振有先生、张龙平先生、孔建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薪酬和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独立董事肖微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

３

、邓崎琳先生、王振有先生、胡望明先生、彭辰先生、孔建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董事长邓崎琳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

４

、张吉昌先生、邓崎琳先生、王振有先生、孔建益先生、肖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独立董事张吉昌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三、《关于同意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投资镀锡板钢铁项目的议案》（因本议案涉及武钢

集团，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集团”）拟与新日铁以合资方式在武汉投资建设

镀锡板钢铁项目，鉴于武钢集团自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股份”或“本公

司”）上市以来的相关承诺，结合目前该项目前期进展情况以及未来该项目建设和达产达效

周期，本公司拟同意暂由武钢集团投资建设该镀锡板钢铁项目，但保留未来对该项目的择

机收购权。

１

、主要情况介绍

武钢集团拟与新日铁以合资方式在武汉投资建设镀锡板钢铁项目，项目总投资额预计

为

１８．５

亿元人民币，由新日铁与武钢各持

５０％

股份，计划年产

２０

万吨镀锡板和

２０

万吨镀锡原

板，预计

２０１３

年夏季正式投入运营。

根据本公司上市以来武钢集团有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武钢集团未来如实质性获得

从事与武钢股份同类业务的商业机会，且该等商业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武钢股份可

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武钢集团承诺：在武钢股份提出要求时，武钢集团将向武钢股份出让

该等商业机会或该等商业机会所形成的出资、股份或权益，在同等条件下给予武钢股份优

先受让的权利。

由于武钢集团拟合资建设的镀锡板钢铁项目与本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武钢集团向

本公司发来征询函和承诺函，征询本公司是否愿意投资镀锡板钢铁项目，并承诺如本公司

决定放弃该商业机会，则今后在本公司提出收购要求时，将以独立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价

为基础，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以合理的价格将持有的镀锡板

钢铁项目股权或资产转让给本公司。

由于该镀锡板钢铁项目建设时间较长、资金投入较大，达产、达标、达效尚需时日，如由

本上市公司进行投资建设，可能在项目实现效益前摊薄上市公司盈利，股东利益也可能受

到影响。

因此，本公司综合分析利弊，拟放弃本次投资镀锡板钢铁项目的优先权，同意由武钢集

团投资该镀锡板钢铁项目，但保留未来对该项目的择机收购权。

２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在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解的

基础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该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对本议案进

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

２

）该议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

３

）全体独立董事审议后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４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四、《关于聘任高管人员的议案》

由于工作需要，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张文辉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硅钢事业部部长。李

洪波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管理部部长。

张文辉，男，汉族，江西贵溪人，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二炼钢厂副厂长、第一副厂长，武汉钢铁（集

团）公司硅钢管理部部长，国家硅钢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硅钢管

理部部长，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兼总调度长，总经理助理、生产技术部部

长兼总调度长，现任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硅钢事业部部长兼国家硅钢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李洪波，男，汉族，湖北仙桃人，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正高职高级工程

师，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武汉钢铁集团兴达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武汉钢铁（集团）公

司销售公司钢材部负责人、副经理兼钢材部部长、副经理，武钢集团海南有限责任公司第一

副经理、经理，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冷轧薄板厂、冷轧薄板总厂厂长，武汉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销售中心主任，现任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营销管理部部长。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０７

武钢债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０５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武钢（集团）办公

大楼召开。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推选张铁勋

先生担任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全体监事列席了武钢股份董事会六届一次会议，对董事会审议议案及表决过程进行了

监督，董事会在对《关于同意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投资镀锡板钢铁项目的议案》表决时，关

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成员在审议议案时认真履行了职责，该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及审议议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０７

武钢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０５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友谊大道

９９９

号武钢集团办公大楼五会议室。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二）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６７１７１６５０２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６．５４７６

（三）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邓崎琳先生因

公务不能出席和主持会议，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王振有先生主持。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７

人，董事长邓崎琳先生、董事胡望明先生、独立董事孔建

益先生和肖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刘强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董事会秘书万毅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胡邦喜先生、应宏先生、程赣秋先

生、尹晓青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五）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向股东做了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

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６７１７１６４９２６ ９９．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

是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６７１７１６４９２６ ９９．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

是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６７１７１６４９２６ ９９．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

是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预算方

案》

６７１７１６４９２６ ９９．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

是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６７１７１６４９２６ ９９．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

是

６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６７１７１６４９２６ ９９．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

是

７

《关于

２０１１

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１４４４６０９８ ９２．６４１４％ ９０９０４６７ ７．３５８５％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

是

８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固定

资产投资计划的

议案》

６７１７１６４９２６ ９９．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

是

９

《关于聘任会计师

事务所的 议案》

６７１７１６４９２６ ９９．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

是

１０

《关于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的议案》

６７１７１６４９２６ ９９．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

是

１１

《关于修订

＜

公司

章程

＞

部分条款的

议案》

６７１７１６４９２６ ９９．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

是

１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进行董事会换

届选举的议案》

逐项审议

１２

（

１

） 候选人邓崎琳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２

（

２

） 候选人王振有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２

（

３

） 候选人胡望明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２

（

４

） 候选人彭辰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２

（

５

） 候选人邹继新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２

（

６

） 候选人余新河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２

（

７

） 候选人孔建益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２

（

８

） 候选人张龙平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２

（

９

） 候选人肖微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２

（

１０

） 候选人张吉昌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进行监事会换

届选举的议案》

逐项审议

１３

（

１

）

候选人张铁勋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３

（

２

）

候选人李建民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１３

（

３

）

候选人吴声彪

６７１７０１２３２６ ９９．９９％

— — — — 是

注：

１

、关于第十二、十三项议案，在统计投票结果时，发现有两张选票（合计

１５２７００

股）

的填写不符合累计投票制规则，经见证律师确认后，作无效选票处理。

２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七项议案为关联事项，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双驰、姜翼凤现场见证，并出具《关于武汉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１８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１８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５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５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法

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同意执行董事

武青先生不再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同时，增补其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委任公司秘书和授权代表的议案，同意委任卢鸿先生为我行

Ｈ

股上市后的公司

秘书，委任郭友先生和卢鸿先生为我行

Ｈ

股上市后的授权代表。郭友先生和卢鸿先生简历请

见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息分配政策》的议案，本行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未来三年股息分配政策如下：

１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行上

市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要求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

股息分配。

２

、未来三年本行股息分配金额为相关年度审计后的净利润（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确定净利润孰低者）的

３０％

至

４０％

之间。

３

、各年度的股息分配具体金额和比例按照本行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各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执行。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审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稿）》的议

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可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六、关于审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权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

１

：郭友先生简历

附件

２

：卢鸿先生简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附件

１

：

郭友先生简历

郭友先生，自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行长。郭先生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

副董事长。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郭先生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储备业务中心外汇交

易部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投资公司（新加坡）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管

理司副司长。郭先生

１９９８

年加入本行，历任本行副行长、副董事长，曾任中国光大（集团）总

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光大控股行政总裁等职务。郭先生毕业于黑河师范学校、黄河大

学美国研究所，后获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博士学位。郭先生是高级经济师。

附件

２

：

卢鸿先生简历

卢鸿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起任本行副行长，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起任本行董事会秘书（行长助

理级）。卢先生

１９９４

年加入本行，历任本行证券部经理、董事会办公室处长、计划资金部总经

理助理、北京分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总行计划财务部（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

务。卢先生曾任铁道部规划院工程师、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卢先生毕业于上

海铁道学院，获铁道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后获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卢先

生是高级经济师。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１８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１０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１０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法

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稿）》。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１０

票，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１８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本行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现将本次

会议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增加临时提案

本行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收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本行

４８．３７％

股份

的股东）提交的《关于修订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

案》。该项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行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将中央汇

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上述临时提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经上述调整后，本次会议拟审议以下事项：

关于本行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行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关于本行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行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完成日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对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工作评价及

２０１１

年续聘的议案

关于修订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８．１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８．２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８．３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上述前七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需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第八项议案为特别决议，需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持有《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第四项规定的资料以及本补充通知

附件二的补充授权委托书进行会议登记。

关于本次会议的其他事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本行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附件：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授权委托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附件：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股东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本委托书所附表决意见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

予以投票，如本委托书未附表决意见，则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８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８．１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８．２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８．３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委托代理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委托人签名：

（自然人股东本人签名，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627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16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现对其内容补充如下：

在

2010

年年度报告文本第八节

"

董事会报告

"

增加（十）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的执行情况

2010

年

3

月

9

日，公司五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在制度中规范了内幕信息的使用范围、审批流程、资料备案程序和责任追究制度，并组织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审计人员以及可接触内幕信息的相关岗位员工对

该制度进行学习，提高相关人员的合规、保密意识。

在公司定期报告编制和重大事项筹划过程中，公司严格控制知情人范围、规范信息传

递流程，认真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报备工作，按规定向监管部门报送知情人及其亲

属的信息。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敏感信息披露前利用内

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也没有发生监管部门查处和需要整改的情况。

以上内容已在公司年报中予以补充， 详情请见

2011

年

5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

2010

年年度报告》（补充版）。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乌鲁木齐三木实业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３．２９

—

２０１１．５．１８． ４８２．９５ １．００２

大宗交易 —

０ ０

其它方式 —

０ 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

，

６２５．３４ ３．３７ １

，

１４２．３９ ２．３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６２５．３４ ３．３７ １

，

１４２．３９ ２．３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注： 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支付对价后， 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９４３．２７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７％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送股及转增股本导致乌鲁木齐三木

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增加； 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

司共减持公司股份

５４７．０２

万股；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

公司共减持公司股份

４８２．９５

万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股份余额为

１

，

１４２．３９

万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等规定，并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承诺（未作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三、备查文件

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减持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董

2011-013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延期提交收购报告书备案

及豁免要约收购补正材料的公告

中国长安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1

年

5

月

19

日，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内动力

"

）从中国长安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长安

"

）获悉，中国长安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提出延期提交收购报告书备案及豁免要约收购补正材料的申

请，其申请内容如下：

2010

年

12

月

28

日， 中国长安与昆明市国资委签订了 《云南内燃机厂国有产权划转协

议》， 协议约定昆明市国资委将其所拥有的云南内燃机厂

100%

产权无偿划转给中国长安，

云南内燃机厂持有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内动力

"

）

38.14%

的股份，本

次国有产权划转完成后，中国长安将间接控制云内动力

38.14%

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长安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有关本次收购

的收购报告书备案及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申请文件。

2011

年

1

月

11

日，中国长安收到中国证监会

102315

号及

102316

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补正通知书》（以下简称

"

补正通知

"

），要求中国长安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

中国证监会报送各有权机构的批复等补正材料和说明，并同时报送相关证监局；如不能按

时补正，中国长安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予以公告。

中国长安已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

4

月

7

日先后两次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上报补正通知

中要求的材料，由于自上次

4

月

7

日延期申请提交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国务院国资委、昆明

市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对于云南内燃机厂

100%

产权无偿划转事项的审批工作尚未结束，

中国长安预计无法按时提供相关补正材料，因此，中国长安再次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

30

个工作日报送相关补正材料。待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昆明市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关于云南

内燃机厂

100%

产权无偿划转事项的有关批复后， 中国长安将尽快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

补正材料。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000622

公告编号：

2011-19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

点

2.

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陈少波

6.

会议的召开是否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说明：符合《公司

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4776.67

万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3.70％

2.

社会公众股股东（不包含持有境外上市流通股的股东）出席情况：

社会公众股股东

9

名，代表社会公众股股权

24.67

万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17％

3.

公司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752

万股同意、

24.67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

99.48%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752

万股同意、

24.67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

99.48%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4752

万股同意、

24.67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

99.48%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4752

万股同意、

24.67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

99.48%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

2010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27,075,189.30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9,632,266.92

元。由于以前年度累计亏损

323,785,

989.31

元，截止报告期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353,418,256.23

元。

由于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

2010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

4752

万股同意、

24.67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

99.48%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任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1

年审计中介机构， 聘任期

限为一年。

4752

万股同意、

24.67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

99.48%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股东提议董事会延期换届的议案

由于公司目前正在筹划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为使此项工作顺利进行，公司大股东提议，

董事会（本届董事会

2011

年

4

月期满）的换届工作延期

3

个月。

4752

万股同意、

24.67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

99.48%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冯颖 李中波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和贵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2

、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1-039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并于当日起

公司股票停牌。目前公司正在与有关各方研究论证重组方案。

由于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

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

fo.com.cn)

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